
【裁判字號】102,行專訴,108

【裁判日期】1030313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2年度行專訴字第108號

                               民國103年2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統領工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陳楊花　　

訴訟代理人　連耀霖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

訴訟代理人　吳凱豐　　　

         　王集福　　　

參　加　人　穩勝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賴鴻麟　　　

訴訟代理人　吳中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

2 年8 月13日經訴字第1020610463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100 年7 月21日以「水閥之改良結構」向被告

   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計1 項），經被告編為第1002

   13421 號進行形式審查，於100 年10月18日准予專利，並發

   給新型第M417466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專利期間

   自100 年12月1 月起至110 年7 月20日止。嗣參加人於101

   年1 月31日以系爭專利有違核准時即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

   ，93年7 月1 日施行之專利法第94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4 項

   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專利有違上

   開專利法第94條第4 項規定，於102 年3 月20日（102 ）智

   專三（三）05051 字第1022033550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

   請求項1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

   ，經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惟本件判決結果

   ，倘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

   之利益恐將受有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參加本件被告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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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為：一種水閥之改良結構，係包含

     管體，以及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動之控制桿，其中

     ，該管體係包含水平段，以及與該水平段呈垂直角度，且

     與該水平段呈三通之垂直段，於該水平段的其中一端之內

     緣設有內螺紋，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處設有突垣，該控制

     桿係設有螺牙，並於其前端設有墊圈，使控制桿之螺牙囓

     合於水平段之內螺紋，沿內螺紋前、後移動，其特徵在於

     ：該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

     壁之位置，俾當控制桿於正向旋動時，得以藉由其所設之

     墊圈頂持於突垣以構成止水，且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

     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使水可完全

     通過垂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

（二）證據1 （系爭專利圖式第一圖及第二圖所揭之習知水閥構

     造，下稱「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與證據2 （97年5 月

     21日公告之我國第96219738號「三角閥之結構改良」新型

     專利）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不具進步性：

     證據2 之技術特徵為：「一種三角閥之結構改良，其係由

     一三角閥體、一止水塞、一止水塞外套、一驅動螺桿、一

     止水環及一扣片所結合成，其中，三角閥體係於一主管體

     延伸另一支管體，主管體一端為進水栓孔，進水栓孔底部

     為凸肩部，凸肩部後方為三角水道，三角水道後方為內螺

     紋與卡槽，支管體接合於三角水道，內部為出水栓孔，止

     水塞表面為密封性佳之材質，其後端有一卡合柱，止水塞

     外套為一皿形薄片，中央有一孔洞，驅動螺桿前方為推動

     螺紋，推動螺紋後為止水環槽，後方為一桿狀，桿狀末端

     為旋轉槽，前端中央凹設有一止水塞孔，其組合時，止水

     塞之卡合柱穿過止水塞外套，使水塞外套貼於止水塞後端

     ，卡合柱容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塞孔，止水環置於驅動螺

     桿之止水環槽，驅動螺桿組接於主管體內，推動螺紋與內

     螺紋相接合，以扣片置於卡槽，避免驅動螺桿脫離主管體

     ，由旋轉槽處轉動驅動螺桿，使止水塞貼合或脫離凸肩部

     ，以達到止水或通水功效者」。證據2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之差異，係證據2 之止水環50於向內旋入時

     ，藉由止水塞20頂持於主管體11之凸肩部112 ，使水無法

     流向支管體12，以構成止水狀態。而當止水環50於向外旋

     出時，該止水塞20由凸肩部112 脫離，定位於支管體1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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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位置，與一般之水閥無異，使得出水孔變窄，當水閥

     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由於水流量較小，調整瓦斯熱水器

     之溫度並無明顯的效果，而需以冷水中和水溫，故瓦斯熱

     水器同樣以高溫加熱，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系爭專利則

     於控制桿4 於正向旋動時，得以藉由其所設之墊圈42頂持

     於突垣312 以構成止水，且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42完全

     退出垂直段32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32，使水可完

     全通過垂直段32，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水流量可加大，

     瓦斯熱水器使用時不需以冷水中和水溫，故可免除瓦斯熱

     水器同樣以高溫加熱，改善瓦斯能源浪費之缺失，此技術

     特徵並未見於先前技術。其次，一般之水閥的結構，通常

     係含管體以及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動之控制桿。俾

     當使用時將控制桿正、反向旋動，藉由其所設之墊圈的頂

     持構成止水，或使墊圈退出使水流出。習知之水閥由於控

     制桿行程之考慮，該控制桿於退出時，其墊圈無法完全退

     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造成對垂直段的遮蔽使得出水孔變

     窄，而若欲將控制桿行程加長，使墊圈可完全退出垂直段

     ，則需將整個水閥長度增加，並不符合產品使用之最佳效

     果。系爭專利於不改變水閥長度之情況下，使控制桿4 於

     正向旋動時，得以藉由其所設之墊圈42頂持於突垣312 以

     構成止水，且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42完全退出垂直段32

     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32，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段

     32，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可充分改善習知水閥之缺失。

     再者，蒐集市售之水閥，委託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區域

     研發服務處進行測試，將受測之水閥全開，於1 平方公分

     0.5 公斤之水壓之下，測試每分鐘流經水閥之垂直水流量

     ，得出之結果為每分鐘8.2 公升至22.4公升不等（原證四

     ），另將系爭專利實施水閥委託同一單位進行測試，在相

     同條件下，每分鐘流經水閥的流量為53.04 公升（原證五

     ），較其他受測之水閥流量，高出1 倍至數倍，功效顯著

     ，且在不增加水閥長度之情況下，將管體水平段之內螺紋

     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位置，使控制桿前

     端之墊圈完全脫離垂直段部分，使垂直段開口全開，水可

     完全通過垂直段，以保持正常較大之水流量之特徵，此非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

     。因此，系爭專利與證據1 、2 之部分結構內容、創意空

     間顯不相同，系爭專利較證據1 、2 具進步性。

（三）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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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1 之先前技術係包含管體1 ，以及置於管體1 內可沿

     管體1 進出旋動之控制桿2 。其中，該管體1 係包含水平

     段11，以及與該水平段11呈垂直角度，且與該水平段11呈

     三通之垂直段12，於該水平段11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

     螺紋111 ，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12處設有突垣112 ，該控

     制桿2 則設有螺牙21，以及於前端設有墊圈22。俾當使用

     時將控制桿2 正、反向旋動，藉由其所設之墊圈22頂持於

     突垣112 以構成止水，或使墊圈22退出使水由垂直段12流

     出之構造，業已揭露系爭專利之前言部分。其次，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之特徵在於：「該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

     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其創作目的為

     其控制桿4 反轉旋轉時，使墊圈42得以完全退出垂直段32

     之範圍，不會遮蔽該垂直段32，使水流完全通過垂直段32

     ，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系爭專利與第一、二圖之先前技

     術比較，系爭專利僅係將水平段之內螺紋，由開口端再向

     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第四圖）。再者，證據

     1 管體1 之水平段11供控制桿2 位移的行程（即內螺紋11

     1 段）僅為示意圖，若從開口端至垂直段12之內螺紋長度

     （相對螺牙21行程）夠長，控制桿2 反向旋動時，即可使

     控制桿2 前端之墊圈22向外（開口端）完全脫離垂直段12

     部分，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證據2 第3 圖已揭露該內螺

     紋（等同於系爭專利之內螺紋311 ）由主管體11（等同於

     系爭專利之水平段31）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支管體

     （等同於系爭專利之垂直段32）內壁之位置，是證據2 已

     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之控制桿上之墊圈

     42與螺牙41的設置距離必須縮短（相較於先前技術），否

     則即使將水平段之內螺紋，由開口端再向內延伸至超過垂

     直段內壁之位置，亦難達成「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

     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之創作目的。因此，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1 之先前技術與證據2 的組合顯能輕易完成，且未產

     生無法預期之功效，證據1 之先前技術與證據2 的組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主張：

（一）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１、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與證據1 先前技術之技術特

     徵比較觀之：

     系爭專利之創作目的為「其控制桿4 反轉旋轉時，使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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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得以完全退出垂直段32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32

     ，使水流完全通過垂直段32，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系

     爭專利與證據1 先前技術僅於管體內螺牙設置位置的差異

     ，可輕易被聯想而達到之功效，易於思及。系爭專利與證

     據1 之先前技術比較可知，系爭專利僅係將水平段31之內

     螺紋311 由開口端再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32內壁之位置

     （系爭專利圖示第4 圖) ，此種延伸螺紋之方式，應係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技術者能輕易完成之簡易改變，難

     認具有進步性。且僅憑此項改變，未同時將控制桿上之墊

     圈42與螺牙41之距離加以縮短，難以達成上開「使墊圈完

     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之創作目的

     （系爭專利圖示第6 、8 圖）。故依系爭專利與證據1 先

     前技術之結構、作動方式及功效可知，兩者之間僅於管體

     內螺牙、螺紋設置位置的差異，可輕易被聯想而達到之改

     變，不具進步性。

 ２、系爭專利與證據1先前技術、證據2進行比對：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揭示「該內螺紋311 由水平

     段31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32內壁之位置。」

     ，惟由證據2 第3 圖所示可知，該內螺紋(114)(等同內螺

 　　紋311)由主管體(11)（等同水平段31）之開口端，向內延

   　伸至超過支管體(12)（等同垂直段32）內壁的位置。證據

     2 已揭露系爭專利之主要技術特徵（增設水平段之延伸螺

     紋），兩者應屬實質相同，且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其

     次，證據2 主管體(11)之內螺紋(114) 與驅動螺桿(40)之

     推動螺紋(41)作動時俾能有效達到開水及關水之動作，是

     證據2 與系爭專利具有相同之技術手段，證據2 與證據1

     先前技術之所屬技術領域相同，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能將證據2 之部份技術特徵與證據1 先前技術進行

     組合，雖證據2 之驅動螺桿(40)作動時，其前端之止水塞

     (20)無法完全退出支管體(12)之範圍，但僅修改主管體(1

     1)供驅動螺桿(40)作動行程，即可讓驅動螺桿(40)作動時

     將止水塞(20)完全退出支管體(12)之範圍，其主管體(11)

     螺動行程長度的改變，係屬可輕易被聯想而達到之功效，

     易於思及。是組合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及證據2 所揭示

     之技術內容，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

     進步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系爭專利係於100 年10月18日形式審查核准專利，經參加人

   提起舉發，被告於102 年3 月20日為「請求項1 舉發成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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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

   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

   准審定時有效之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93年7 月1 日施行

   之專利法為斷。本件經兩造及參加人同意整理爭點如下：

   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見本院卷第71頁

   ）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之創作，且可供產業上利用者，得依92年2 月6 日修正公

     布之專利法第93條、第94條第1 項規定，申請取得新型專

     利。又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

     之先前技術顯能輕易完成時，不得申請取得新型專利，同

     法第94條第4 項定有明文。而新型有違反同法第94條第4

     項規定者，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機關舉發之（

     同法第107 條第2 項規定參照）。準此，系爭專利有無違

     反同法第94條第4 項所定情事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

     法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有違上開專利法之規定，自應為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為一種水閥之改良結構，主要係包含管體，以及

     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動之控制桿。其中，該管體係

     包含水平段，以及與該水平段呈垂直角度，且與該水平段

     呈三通之垂直段，於該水平段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

     紋，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處設有突垣，使內螺紋由開口端

     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以供控制桿之螺牙囓

     合於該內螺紋段，沿內螺紋段前、後移動。俾當控制桿於

     正向旋動時，得以藉由其所設之墊圈頂持於突垣構成止水

     ，且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而不會遮蔽垂直段，

     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主要圖面如附圖1 所示）。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 項，第1 項內容：一種水閥

     之改良結構，係包含管體，以及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

     旋動之控制桿，其中，該管體係包含水平段，以及與該水

     平段呈垂直角度，且與該水平段呈三通之垂直段，於該水

     平段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

     處設有突垣，該控制桿係設有螺牙，並於其前端設有墊圈

     ，使控制桿之螺牙囓合於水平段之內螺紋，沿內螺紋前、

     後移動，其特徵在於：該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向內

     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俾當控制桿於正向旋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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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藉由其所設之墊圈頂持於突垣以構成止水，且可於

     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

     垂直段，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

（四）參加人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所

     引用之證據包括：

 １、證據1 即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系爭專利第1 、2 、3 圖

     參照）：係包含管體1 ，以及置於管體1 內可沿管體1 進

     出旋動之控制桿2 。其中，該管體1 係包含水平段11，以

     及與該水平段11呈垂直角度，且與該水平段11呈三通之垂

     直段12，於該水平段11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111

     ，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12處設有突垣112 ，該控制桿2 則

     設有螺牙21，以及於前端設有墊圈22。俾當使用時將控制

     桿2 正、反向旋動，藉由其所設之墊圈22頂持於突垣112

     以構成止水，或使墊圈22退出使水由垂直段12流出（主要

     圖面如附圖2 所示，見舉發卷第57、58、63頁）。

 ２、證據2 ：我國公告第M332769 號（申請號：00000000）三

     角閥之結構改良專利案，其公告日為97年5 月21日，早於

     系爭專利申請日100 年7 月21日，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

     術。其技術內容係提供一種三角閥之結構改良，其係由一

     三角閥體、一止水塞、一止水塞外套、一驅動螺桿、一止

     水環及一扣片所結合成，其中，三角閥體係於一主管體延

     伸另一支管體，主管體一端為進水栓孔，進水栓孔底部為

     凸肩部，凸肩部後方為三角水道，三角水道後方為內螺紋

     與卡槽，支管體接合於三角水道，內部為出水栓孔，止水

     塞表面為密封性佳之材質，其後端有一卡合柱，止水塞外

     套為一皿形薄片，中央有一孔洞，驅動螺桿前方為推動螺

     紋，推動螺紋後為止水環槽，後方為一桿狀，桿狀末端為

     旋轉槽，前端中央凹設有一止水塞孔，其組合時，止水塞

     之卡合柱穿過止水塞外套，使水塞外套貼於止水塞後端，

     卡合柱容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塞孔，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

     之止水環槽，驅動螺桿組接於主管體內，推動螺紋與內螺

     紋相接合，以扣片置於卡槽，避免驅動螺桿脫離主管體，

     由旋轉槽處轉動驅動螺桿，使止水塞貼合或脫離凸肩部，

     以達到止水或通水功效者（主要圖面如附圖3 所示，見舉

     發卷第25至53頁）。

（五）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組合不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１、依系爭專利說明書【先前技術】所載（見舉發卷第63頁）

     ：「習知之水閥，由於控制桿2 行程之考慮，該控制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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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退出時，如第三圖所示，其墊圈22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

     12之內徑範圍，造成對垂直段12的遮蔽使得出水孔變窄，

     如此，當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由於水流量較小，調

     整瓦斯熱水器之溫度並無明顯的效果，而需以冷水中和水

     溫，故而瓦斯熱水器同樣以高溫加熱，造成瓦斯能源的浪

     費…」，可知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及創作目的，在於

     改良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因控制桿之墊圈無法

     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從而使水孔變窄水流量較小

     ，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其次，依系爭專利說明書

     【新型內容】所載（見舉發卷第62頁）：「前述之水閥之

     改良結構，係包含管體，以及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

     動之控制桿。其中，該管體係包含水平段，以及與該水平

     段呈垂直角度，且與該水平段呈三通之垂直段，於該水平

     段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處

     設有突垣，使內螺紋由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

     之位置，以供控制桿之螺牙囓合於該內螺紋段，沿內螺紋

     段前、後移動。…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而不會

     遮蔽垂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是系爭專利解決問

     題的技術手段，係使水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紋由開口端向

     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藉此使控制桿於反向旋

     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而不會遮蔽垂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

     流量。則系爭專利有別於習知水閥之技術特徵在於：「水

     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

     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及「可於控制桿反向旋動時使墊

     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使水可

     完全通過垂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

 ２、依證據2 專利說明書【新型內容】欲解決之技術問題點所

     載（見舉發卷第39頁）：「習知之止水栓之結構，係因六

     角螺帽與墊片對止水墊圈之挾持力，使止水墊圈變形密閉

     止水栓後端，若六角螺帽鎖固力不足，止水墊圈所受壓力

     不夠，則止水墊圈變形不足，無法密閉止水栓後端之縫隙

     ，若六角螺帽鎖固力過大，止水墊圈所受壓力過大，又會

     使止水墊圈因過大應力疲勞，而縮短其使用壽命，且其欲

     使用扭力測試，又會受到外鎖螺紋端與六角螺帽之鎖固力

     影響，無法精確鎖固至最適當之力道，此乃欲解決之技術

     問題點者」。另記載（見舉發卷第39至40頁）：「本創作

     係提供一種其係由一三角閥體、一止水塞、一止水塞外套

     、一驅動螺桿、一止水環及一扣片所結合成，其中，三角

     閥體係於一主管體延伸另一支管體，主管體一端為進水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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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進水栓孔底部為凸肩部，凸肩部後方為三角水道，三

     角水道後方為內螺紋、密合水道與卡槽，支管體接合於三

     角水道，內部為出水栓孔，止水塞表面為密封性佳之材質

     ，其後端有一卡合柱，止水塞外套為一皿形薄片，中央有

     一孔洞，驅動螺桿前方為推動螺紋，推動螺紋後為止水環

     槽，後方為一桿狀，桿狀末端為旋轉槽，前端中央凹設有

     一止水塞孔，其組合時，止水塞之卡合柱穿過止水塞外套

     ，使水塞外套貼於止水塞後端，卡合柱容置於驅動螺桿之

     止水塞孔，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環槽，驅動螺桿組

     接於主管體內，推動螺紋與內螺紋相接合，以扣片置於卡

     槽，避免驅動螺桿脫離主管體，由旋轉槽處轉動驅動螺桿

     ，使止水塞貼合或脫離凸肩部，以達到止水或通水功效，

     其後端係利用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環槽內，利用止

     水環本身之彈性變形，使止水環槽與密合水道密封者」。

     是證據2 無論從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及其技術手段皆未教

     示有系爭專利「可於控制桿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

     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

     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之技術特徵。而證據2 第3 圖

     至第5 圖（見舉發卷第28至30頁）之三角閥體內螺紋(114

     ) 之構造，雖揭露有如系爭專利「水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

     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

     」之構造特徵，惟對於系爭專利之水閥控制桿於反向旋動

     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

     的組配作動關係，以及因此關係可達成使水可完全通過垂

     直段，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之功效，證據2 均未有任何教

     示或建議，縱使將系爭專利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水閥構造予以組合，使其具有系爭專利水平段內螺紋向

     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位置之構造特徵，惟仍缺乏該水

     閥控制桿於水平段作動時與垂直段之間的組配作動關係，

     該等證據之組合仍無教示解決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

     時，因控制桿墊圈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而使水

     流量較小，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亦即無法達成系

     爭專利之創作目的，非可輕易思及，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1 項尚難謂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組合顯

     能輕易完成。

 ３、被告雖辯稱：證據1 之先前技術的管體1 之水平段11供控

     制桿2 位移的行程（即內螺紋111 段）僅為示意圖，若從

     開口端至垂直段12之內螺紋長度（相對螺牙21行程）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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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桿2 反向旋動時，即可使控制桿2 前端之墊圈22向

     外（開口端）完全脫離垂直段12部分，以保持正常之水流

     量等語。惟該先前技術並無揭露或教示「從開口端至垂直

     段12之內螺紋長度（相對螺牙21行程）夠長」以使控制桿

     2 反向旋動時，即可使控制桿2 前端之墊圈22向外（開口

     端）完全脫離垂直段12部分，達到保持正常水流量功效等

     技術內容之揭露，且何以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可由該先前技術推得需使螺紋長度「夠長」即

     可解決習知水閥水流量不足的問題。其次，加長該先前技

     術從開口端至垂直段12之內螺紋長度，即會增加水閥水平

     段之長度、體積及重量，以及材料之使用；反觀系爭專利

     之水閥，其水平段之內螺紋係向垂直段延伸，即可在不增

     加水閥水平段長度下，達到使控制桿前端之墊圈於反向旋

     動時完全脫離垂直段之目的，且與之組配作動之控制桿長

     度亦可相對縮短，此亦為被告不否認，有原處分書第5 頁

     第2 段所載（見本院卷第21頁）：「此外，系爭專利之控

     制桿上之墊圈42與螺牙41的設置距離必須縮短（相較於先

     前技術）」可憑。換言之，系爭專利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

     相對被告所持加長先前技術從開口端至垂直段之內螺紋長

     度之方式而言，系爭專利並不會增加水閥組件之尺寸及材

     料之使用，亦有其不可預期之功效，被告此部分所辯，尚

     非可採。

 ４、被告雖另稱：一般的水閥結構是阻止水進入水管，並不會

     完全讓墊圈退到最後面，即使要退到最後面，其中一種方

     法已揭露於證據二第3 圖，並組合系爭專利先前技術（證

     據1 ），讓後面空間加大，當控制桿後退時，會讓墊圈完

     全退出垂直段。而之前沒有人這麼做是因為水閥是阻止水

     進來，不會退到最後。如果退到最後就不需要水閥的設計

     。有水閥的目的在於讓入水口可以很快的擋住，水流量雖

     然有差，但不需要完全打開，之前沒有人這麼做的關係，

     是因為不需讓水流這麼大，或是可以用其他方式來控制，

     例如用水管的大小等語。是被告亦不否認一般水閥結構沒

     有系爭專利的水閥結構，具有「控制桿反向旋轉時，墊圈

     退出垂直段，不會遮住垂直段」之技術特徵，而欲達成系

     爭專利之創作目的，依被告上開所述，除需組合證據2 與

     證據1 先前技術之結構外，還需讓證據1 水平段後面空間

     加大，惟如此即會增加水閥水平段之長度、體積及重量，

     已如前述。其次，系爭專利是在不改變其他組配元件，諸

     如水閥尺寸、配管管徑的條件下，即可達成可提升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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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的目的，相對於要利用改變水管的大小或更換組配件

     等方式來控制水流量的技術而言，系爭專利顯然方便，易

     於實施，況於瓦斯熱水器之使用上，水閥並非經常需要作

     開啟關閉的操作，一般是令水閥處於開啟的狀態，當不致

     需要經常擋住水閥入水口，反而需要一大而穩定的出水量

     ，而系爭專利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水閥控制桿

     反向旋轉時，因墊圈均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除使出水口

     水流量變小外，亦因該墊圈遮住垂直段而使水流發生擾動

     出水不穩之現象，被告此部分所稱，亦無足採。

 ５、準此，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與證據2 之組合並

     未揭露系爭專利水閥控制桿於水平段作動時與垂直段之間

     的組配作動關係，亦無教示解決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

     器時，因控制桿墊圈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而使

     水流量較小，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是就所屬技術

     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顯能輕易結合而完成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故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與

     證據2 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不具進步性。

七、綜上所述，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證據1 ）證據2 之組合既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系爭

   專利並未違反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有效之專利法第94條第4

   項規定，則原處分認系爭專利有違上開專利法第94條第4 項

   規定，所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舉發成立應予撤銷

   之處分，尚有未洽；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非妥適。原告訴

   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及參加人其餘主張或答辯，經本院

   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13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蔡惠如

                               法  官  陳容正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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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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